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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警示  

流動式起重機的轉動 /移動  

 

1. 意外日期： 2011 年 12 月  

 

2. 意外地點：銅鑼灣附近一個建築地盤  

 

3. 意外摘要：  

一名工人於一部轉動中的履帶式起重機的機身及一度鐵欄所構成

的空間被夾斃。  

 

4. 給承建商／僱主的職安警示：  

為防止任何工人被移動或轉動的起重機撞倒或夾倒，承建商 /僱主

應：  

● 確保起重機的任何會移動的部分與附近的固定裝置之間保持

不少於 600 毫米闊的無阻通道；  

● 如不能保持上述的通道，不准任何人接近使用中的起重機；   

● 在起重機側面及後面貼上「切勿接近」或其他警告告示；  

● 如起重機操作員對附近範圍沒有清晰無阻的視野，派駐訊號員

向該操作員發出有效的訊號；  

● 安裝倒車視像裝置，使操作員可透過安裝於駕駛室內的顯示屏

看到起重機後面的情況，以提升起重機的操作安全；  

● 在吊運操作開始前，向所有參與吊運操作的工作人員提供有效



 

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
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
勞工處 
Labour Department 
 
 

 

 - 2 -

的通訊系統；以及  

● 確保所有參與吊運操作的工作人員已接受適當的訓練及具備

相關的知識。  

 

5. 參考資料：  

● 《安全使用流動式起重機工作守則》 1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 

免責聲明  

本職安警示旨在發生嚴重意外後，盡早提醒有關人士採取所需的一般安全預防措施，以保

障從事類似工作人員的安全。本警示內的資料只屬一般指引，不會減輕、限制或取代任何

人須依法履行法定職責的法律責任。資料使用人如管理及督導人員應自行評估本警示內的

資料，按本身情況決定有關資料是否可在作業中應用。如因使用或不使用本警示內的資料

而招致任何損失或損害，勞工處概不負責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按此檢視文件  
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tc/public/pdf/os/B/COP32.pdf

